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071號

上  訴  人  謝佩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余國安律師

被 上訴 人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

月1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

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柒萬陸仟伍佰元，及自民國

一一五年四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被上

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四，

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30日簽立「智能販賣機委

任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參加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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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美食廚房，加熱機型」

智能販賣機一台（下稱系爭機台），加盟金為新臺幣（下

同）85萬元，伊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金。被上訴人

於說明會中，承諾於簽約後90日內完成選位、落機開始營

業，卻遲未交付系爭機台、未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經

伊屢次催告後仍未履行，伊已於113年3月15日寄發律師函予

被上訴人並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現遭眾多加盟主提

起民、刑事訴訟，總公司已人去樓空，無法依約提供選位、

落機、機器維修、商品補貨、客服聯繫等服務，被上訴人之

資產亦遭債權人扣押，處於無資力狀態，此係因可歸責於被

上訴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使伊受有加盟金85萬元之損失。

又被上訴人現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假扣押，致無法履行系爭

契約，且被上訴人於招攬加盟過程中，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系爭契約情

節重大，伊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不

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另被上訴人標榜令加

盟主快速營運獲利，卻以不存在之經營據點為廣告內容，吸

引加盟主簽訂契約，且其庫存販賣機數量不足以因應眾多加

盟主之需求，卻未說明上情，使包含伊在內之眾多加盟主久

候多年仍未落機，已構成侵權行為等情。爰依民法第226條

第1項、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規定主張解除契

約、回復原狀及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

1款、第3款、第1項約定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並請求損害賠

償，並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

約，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本息之判決。又伊因被上訴

人上述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致支出一、二審律師費17萬

6,500元，且損失原預期可得營業利益10萬元，爰依系爭契

約第9條第1項後段規定，於本院追加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7

萬6,500元（計算式：17萬6,500元＋10萬元）本息之判決。

原審就上開本訴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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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

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上訴人

於本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7萬6,500元，及

自民事上訴理由㈡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於本院就本訴部分，追加民法第2

29條第1、2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之請求權；另追

加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一、二審律師費及營業利益損失合計27

萬6,500元。經核其追加上開請求權及追加聲明，均係基於

系爭契約履約爭議之同一基礎事實為訴之追加，依民事訴訟

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尚屬無

礙，應予准許。又上訴人於本院就本訴部分，減縮利息起算

日為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第151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依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書狀則以：系爭契

約為販賣系爭機台（買賣）與後續機台維護（承攬）之混合

契約，機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

責，並非伊之契約義務。系爭契約第8條、第9條已有終止合

約之約定，上訴人不得依民法規定主張解除或提前終止契

約；縱認上訴人得終止契約，僅能就系爭契約承攬部分為終

止，不及於85萬元買賣價金部分。系爭契約未約定尋找點

位、落機期限，伊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曾與上訴人討論更換

為台製廣碇加熱機台，並提供機台照片、選位資訊予上訴

人，上訴人已於113年2月2日參與落機地點之選位程序並完

成選位（地點為華泰電子封測廠），故伊並無給付遲延，亦

未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本件係因上訴人於113年3

月5日即表達解除契約之意，兩造就解約方式進行商討，自

難期待伊後續進行交付機台、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是

上訴人依債務不履行、給付遲延、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伊返還

加盟金及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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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上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11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參

加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系爭機台1

台，加盟金為85萬元，上訴人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

金。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間通知上訴人可免費更換為台製廣

碇加熱機台，並提供該機台照片予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3

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間為同年2月2

日，上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封測廠之落機

地點。嗣上訴人於同年3月15日寄發馳律（律函）字第11303

1501號律師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以被上訴人

遲延落機時間、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為由，主張解除或終止系

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返還加盟金及賠償所受

損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契約、加盟主手冊、上

訴人付款資料、統一發票、系爭律師函、兩造之Line對話紀

錄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至43、79至85、89至104、14

7、163至166頁；本院卷第235至24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

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觀之系爭契約之前言、第2條第1項、第3條第3項、第4條第

1、2、5、6項、第5條第1至4項分別約定：「…乙方（指上

訴人）擬參與加盟甲方（指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

加盟店，委託甲方協助經營及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

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合約期間）⒈本合約自

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續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指

系爭機台）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10年期間。」、「（加盟

金）⒊乙方依約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本條第1項第1

款所列全部機台之所有權，惟於本合約期間內關於該等機台

之經營及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

等），仍同意按本合約約定與甲方相互配合，並共同維持

『滙聚』品牌之服務品質及商譽。」、「（機台安裝程序與

維修保固服務）⒈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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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⒉甲方於本合約簽署

後，應儘速著手準備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

因實際採購狀況以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

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

…⒌乙方同意按月向甲方支付機台之系統維護費。前述系統

維護費之計費方式每個月以新台幣5千元（含稅）整計，其

系統維護內容除雙方另有約定外，僅包含下列事項：⑴機台

維修保固費用（不包含人為破壞之損耗）；⑵系統雲端儲存

月費；⑶金流設備與系統承租月費；⑷智能販賣機網路月

費；⑸智能販賣機行銷互動感應設備承租月費。⒍…倘機台

於正常使用狀況下有故障情事產生（如：出貨軌道、加熱裝

置、收費或找零之故障等），甲方同意按本合約約定派員提

供維修或保固服務。…」、「（加盟經營責任）⒈甲方於本

合約期間內，將視營運階段及實際合作情況協助乙方進行開

業輔導、經營及營運指導和行銷企劃等技術事項，…⒉為維

持『滙聚』品牌良好之服務品質及商譽，乙方同意並承諾其

加盟所需之機台設備、產品內容、販售品牌及品牌包裝等，

皆委由甲方或甲方為乙方加盟事宜所洽談之品牌廠商或支援

服務業者提供協助。⒊乙方同意加盟機台之產品內容、販售

品牌及品牌包裝等，全數委由甲方統一規劃決定，包含但不

限於產品內容之定價、品項、規格以及品質等。…⒋乙方因

加盟機台之營運所獲得之產品收入，扣除甲方因協助乙方營

運所產生之必要費用後，全歸乙方所有，由甲方按本合約第

6條約定給付予乙方。前開必要費用包含但不限於系統維護

費、機台使用線上金流之刷卡手續費(3％)、電費以及產品

原物料費用等。」等語（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可知系

爭契約係兼具委任（加盟經營、尋找機台落機地點、商品規

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商標權授權、買賣（系爭機

台、商品及原物料等）、承攬（機台維修等）等性質之混合

契約甚明。

　㈡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加盟主手冊」記載：智販機是無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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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因此開發場域經營與挑選格外重要，從客群分析、地點

分析後，決定要開發此場域需要經過層層的關卡與長時間的

等待。場域點位開發要經過八大流程：⒈窗口聯繫－透過人

脈、仲介、場域開發部致電、寫信等聯繫開發。⒉提案簡報

－窗口有意願後敲定雙方第一次會面時間進行機台提案簡

介。⒊進行場勘－該場域能提供擺放的位置進行第一次場

勘。⒋合約擬定－由雙方法務初步擬定承租合約。⒌二次分

析－針對場域提供所擺放之位置，進行人流、客群效益等評

估。⒍洽談合約－租金定案、或該場域需要額外結帳系統等

相關配合事宜。⒎評估拉電－該場域電力是否能負荷，若需

增加電力則需請水電師傅來規劃拉電路線。⒏運送路線－機

台運送路線，商品補貨路線等評估與規劃。每個場域洽談都

需要經過以上八大流程，同時也需要經過法務、會計及眾多

人力，每個場域皆需耗時3至4個月的洽談與溝通，才能擁有

一個好的場域。開發場域需要花費時間、人力、物力、場域

仲介費，滙聚平均開發一個場域投入的成本大約為5至10

萬。雖然智販機優勢是能夠移動改變地點，但每一個好的場

域點位，開發都不容易，希望各位能夠與滙聚共同一起珍惜

得來不易的場域等語（見原審卷第92、93頁）；復參以公平

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前以被上訴人於112年加盟展招

募系爭機台加盟過程宣稱保證加盟主加盟之系爭機台可以擺

到台積電、聯電、大立光或日月光等點位，係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等為由，

對被上訴人裁處80萬元罰鍰等情，亦有公平會114年12月26

日公處字第114111號處分書（下稱公平會處分書）、新聞稿

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247至264頁），足徵上訴人加

盟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時，兩造應已約定由

被上訴人負責尋找系爭機台之適當營業地點，提供點位予上

訴人選擇後，再安裝系爭機台使上訴人營運獲利，此亦為被

上訴人對外招攬時，吸引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加盟主以高價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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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機台並參加「滙聚」品牌加盟店之關鍵，甚為灼然。被上

訴人徒以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前段約定上訴人可自行或由被

上訴人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等文字，主張系爭機

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並非伊

之契約義務，上訴人支付之85萬元乃系爭機台之買賣價金云

云，均不足採。

　㈢上訴人得依系爭機台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終止系爭

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⒈觀之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分別約定：「（合約

終止及違約責任）⒉任一方如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

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

負損害賠償責任：⑴任一方依法進行重整或清算程序，或依

破產法聲請和解、宣告破產或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

分、其他任何司法上或行政上之處分致無法履行本合約者。

…⑶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等語（見本院卷第24

3頁）。查被上訴人自113、114年起，遭眾多加盟主提起返

還加盟金、損害賠償、履行契約、支付命令、假扣押等民事

訴訟及詐欺、背信等刑事訴訟，被上訴人之財產（包括存

款、機台）已遭債權人扣押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法學檢索

系統查詢資料、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31、132、138號裁

定、114年度重訴字第489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

度司裁全字第1430號裁定、加盟主自救會討論群組資料、刑

事告訴狀、被上訴人網頁資料等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3至

90、95至99、135至147、285至290頁），堪認被上訴人因受

債權人強制執行、假扣押，現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是上訴

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不經催告逕

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

　⒉查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

間為同年2月2日，上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

封測廠之落機地點，已如前述。然經本院函詢華泰電子是否

與被上訴人簽約，提供該公司廠區、營業地等處所予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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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設置販賣機營業？業經該公司函覆稱：被上訴人曾於112

年11月、113年3月間致電該公司推廣介紹智能販賣機相關事

宜，但該公司無設置需求，故婉拒，並未合作或簽約等語

（見本院卷第181、193頁），顯見被上訴人於113年2月2日

在線上選位會上提供上訴人選位之「華泰電子封測廠」，乃

實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再參酌公平會處分書及原法院

114年度訴字第1749號民事判決，可知滙聚公司於線上選位

會所提出之場域名單，大部分均係無法供加盟主機台落機營

業之場域，此非單一或偶發事件，而係滙聚公司以虛構或無

合作可能之熱門場域作為招商誘餌，藉以吸引加盟主以高昂

價格參與加盟並購買機台，嗣後再以技術性理由推遲落機

（見本院卷第247至264、291、303頁），足徵被上訴人違反

系爭契約第4條第1、2項約定情節重大。則上訴人主張其得

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3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

並請求損害賠償，亦屬可取。

　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若干？

　　⑴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17萬6,500元部分：

　　　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雙方同意，除本合約另有

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

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行、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

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和解金或合理之律師費用

等）」等語，而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明文約定違約方應負

該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43頁）。查上訴

人已於112年8月11日付訖加盟金85萬元，並於113年3月15

日寄發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

第2項之約定，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又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之違約行為，致其支出

一、二審律師費合計17萬6,500元，業據提出律師報價請

款單、律師費匯款資訊、繳費收據等為證（見本院卷275

至283第頁），應堪採信。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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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交付系爭機台予上訴人，為其所不爭，且被上訴

人於線上選位會提供實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予上訴人

選位，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所受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

17萬6,500元之損失，與被上訴人之上開違約行為應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項

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賠償，當屬有據。

　　⑵預期營業利益10萬元：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加盟說明會中稱：「系爭機台

若每日銷售商品30份，平均月淨利為2萬4,500元」，故伊

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機台以每月淨利1萬元計算、10

個月之營業損失合計10萬元等語，並提出美食廚房機收益

分析表（下稱系爭分析表）為證（見原審卷第167頁）。

惟查，本件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前，被上訴人尚未交付系

爭機台予上訴人，已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有何因該機台

落機營業而獲取營業利益之可能；況被上訴人於原審已抗

辯：系爭分析表僅係其於加盟展中之簡報，僅為預估等語

（見原審卷第138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被上訴人有以系

爭分析表保證系爭機台之獲利數額，且選位地點之機台如

營業不善，亦有虧損之可能，上訴人迄未證明當能獲利，

則上訴人主張：其受有系爭機台10個月營業利益之損失10

萬元，請求被上訴人如數賠償等語，尚不足取。

　　⑶綜上，上訴人本訴部分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加盟金85萬

元，追加之訴部分得請求賠償律師費17萬6,500元，其餘

請求不應准許。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規定甚明，上訴人之本訴及追加之訴部分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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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規定，請求加付法定遲延利息。查上訴人之民事起訴

狀、民事上訴理由㈡狀分別係於113年7月23日、115年4月8

日送達被上訴人，此有原審及本院之送達證書存卷可查（見

原審卷第53頁；本院卷第183頁），則上訴人之本訴、追加

之訴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113年7月24日、115年4月9日起算

法定遲延利息，均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

1項約定，本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及自113年7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

（除減縮部分外）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17萬6,500元，及自115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按5％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

餘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又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

款、第1項約定對被上訴人之請求，既與依民法第226條第1

項、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第229條、第254

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之請求係屬選擇合併，

請求法院擇一為勝訴判決，本院既已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

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判決上訴人勝訴在案，自無庸再

就其餘訴訟標的為裁判，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

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

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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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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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071號
上  訴  人  謝佩珊  


訴訟代理人  余國安律師
被 上訴 人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柒萬陸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四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30日簽立「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參加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美食廚房，加熱機型」智能販賣機一台（下稱系爭機台），加盟金為新臺幣（下同）85萬元，伊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金。被上訴人於說明會中，承諾於簽約後90日內完成選位、落機開始營業，卻遲未交付系爭機台、未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經伊屢次催告後仍未履行，伊已於113年3月15日寄發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並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現遭眾多加盟主提起民、刑事訴訟，總公司已人去樓空，無法依約提供選位、落機、機器維修、商品補貨、客服聯繫等服務，被上訴人之資產亦遭債權人扣押，處於無資力狀態，此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使伊受有加盟金85萬元之損失。又被上訴人現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假扣押，致無法履行系爭契約，且被上訴人於招攬加盟過程中，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系爭契約情節重大，伊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另被上訴人標榜令加盟主快速營運獲利，卻以不存在之經營據點為廣告內容，吸引加盟主簽訂契約，且其庫存販賣機數量不足以因應眾多加盟主之需求，卻未說明上情，使包含伊在內之眾多加盟主久候多年仍未落機，已構成侵權行為等情。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回復原狀及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並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本息之判決。又伊因被上訴人上述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致支出一、二審律師費17萬6,500元，且損失原預期可得營業利益10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後段規定，於本院追加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7萬6,500元（計算式：17萬6,500元＋1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就上開本訴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7萬6,500元，及自民事上訴理由㈡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於本院就本訴部分，追加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之請求權；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一、二審律師費及營業利益損失合計27萬6,500元。經核其追加上開請求權及追加聲明，均係基於系爭契約履約爭議之同一基礎事實為訴之追加，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尚屬無礙，應予准許。又上訴人於本院就本訴部分，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第1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書狀則以：系爭契約為販賣系爭機台（買賣）與後續機台維護（承攬）之混合契約，機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並非伊之契約義務。系爭契約第8條、第9條已有終止合約之約定，上訴人不得依民法規定主張解除或提前終止契約；縱認上訴人得終止契約，僅能就系爭契約承攬部分為終止，不及於85萬元買賣價金部分。系爭契約未約定尋找點位、落機期限，伊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曾與上訴人討論更換為台製廣碇加熱機台，並提供機台照片、選位資訊予上訴人，上訴人已於113年2月2日參與落機地點之選位程序並完成選位（地點為華泰電子封測廠），故伊並無給付遲延，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本件係因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即表達解除契約之意，兩造就解約方式進行商討，自難期待伊後續進行交付機台、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是上訴人依債務不履行、給付遲延、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伊返還加盟金及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11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參加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系爭機台1台，加盟金為85萬元，上訴人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金。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間通知上訴人可免費更換為台製廣碇加熱機台，並提供該機台照片予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間為同年2月2日，上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封測廠之落機地點。嗣上訴人於同年3月15日寄發馳律（律函）字第113031501號律師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遲延落機時間、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為由，主張解除或終止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返還加盟金及賠償所受損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契約、加盟主手冊、上訴人付款資料、統一發票、系爭律師函、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至43、79至85、89至104、147、163至166頁；本院卷第235至24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觀之系爭契約之前言、第2條第1項、第3條第3項、第4條第1、2、5、6項、第5條第1至4項分別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擬參與加盟甲方（指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委託甲方協助經營及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合約期間）⒈本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續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指系爭機台）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10年期間。」、「（加盟金）⒊乙方依約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本條第1項第1款所列全部機台之所有權，惟於本合約期間內關於該等機台之經營及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仍同意按本合約約定與甲方相互配合，並共同維持『滙聚』品牌之服務品質及商譽。」、「（機台安裝程序與維修保固服務）⒈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⒉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準備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因實際採購狀況以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⒌乙方同意按月向甲方支付機台之系統維護費。前述系統維護費之計費方式每個月以新台幣5千元（含稅）整計，其系統維護內容除雙方另有約定外，僅包含下列事項：⑴機台維修保固費用（不包含人為破壞之損耗）；⑵系統雲端儲存月費；⑶金流設備與系統承租月費；⑷智能販賣機網路月費；⑸智能販賣機行銷互動感應設備承租月費。⒍…倘機台於正常使用狀況下有故障情事產生（如：出貨軌道、加熱裝置、收費或找零之故障等），甲方同意按本合約約定派員提供維修或保固服務。…」、「（加盟經營責任）⒈甲方於本合約期間內，將視營運階段及實際合作情況協助乙方進行開業輔導、經營及營運指導和行銷企劃等技術事項，…⒉為維持『滙聚』品牌良好之服務品質及商譽，乙方同意並承諾其加盟所需之機台設備、產品內容、販售品牌及品牌包裝等，皆委由甲方或甲方為乙方加盟事宜所洽談之品牌廠商或支援服務業者提供協助。⒊乙方同意加盟機台之產品內容、販售品牌及品牌包裝等，全數委由甲方統一規劃決定，包含但不限於產品內容之定價、品項、規格以及品質等。…⒋乙方因加盟機台之營運所獲得之產品收入，扣除甲方因協助乙方營運所產生之必要費用後，全歸乙方所有，由甲方按本合約第6條約定給付予乙方。前開必要費用包含但不限於系統維護費、機台使用線上金流之刷卡手續費(3％)、電費以及產品原物料費用等。」等語（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可知系爭契約係兼具委任（加盟經營、尋找機台落機地點、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商標權授權、買賣（系爭機台、商品及原物料等）、承攬（機台維修等）等性質之混合契約甚明。
　㈡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加盟主手冊」記載：智販機是無人的事業，因此開發場域經營與挑選格外重要，從客群分析、地點分析後，決定要開發此場域需要經過層層的關卡與長時間的等待。場域點位開發要經過八大流程：⒈窗口聯繫－透過人脈、仲介、場域開發部致電、寫信等聯繫開發。⒉提案簡報－窗口有意願後敲定雙方第一次會面時間進行機台提案簡介。⒊進行場勘－該場域能提供擺放的位置進行第一次場勘。⒋合約擬定－由雙方法務初步擬定承租合約。⒌二次分析－針對場域提供所擺放之位置，進行人流、客群效益等評估。⒍洽談合約－租金定案、或該場域需要額外結帳系統等相關配合事宜。⒎評估拉電－該場域電力是否能負荷，若需增加電力則需請水電師傅來規劃拉電路線。⒏運送路線－機台運送路線，商品補貨路線等評估與規劃。每個場域洽談都需要經過以上八大流程，同時也需要經過法務、會計及眾多人力，每個場域皆需耗時3至4個月的洽談與溝通，才能擁有一個好的場域。開發場域需要花費時間、人力、物力、場域仲介費，滙聚平均開發一個場域投入的成本大約為5至10萬。雖然智販機優勢是能夠移動改變地點，但每一個好的場域點位，開發都不容易，希望各位能夠與滙聚共同一起珍惜得來不易的場域等語（見原審卷第92、93頁）；復參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前以被上訴人於112年加盟展招募系爭機台加盟過程宣稱保證加盟主加盟之系爭機台可以擺到台積電、聯電、大立光或日月光等點位，係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等為由，對被上訴人裁處80萬元罰鍰等情，亦有公平會114年12月26日公處字第114111號處分書（下稱公平會處分書）、新聞稿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247至264頁），足徵上訴人加盟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時，兩造應已約定由被上訴人負責尋找系爭機台之適當營業地點，提供點位予上訴人選擇後，再安裝系爭機台使上訴人營運獲利，此亦為被上訴人對外招攬時，吸引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加盟主以高價購買機台並參加「滙聚」品牌加盟店之關鍵，甚為灼然。被上訴人徒以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前段約定上訴人可自行或由被上訴人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等文字，主張系爭機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並非伊之契約義務，上訴人支付之85萬元乃系爭機台之買賣價金云云，均不足採。
　㈢上訴人得依系爭機台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⒈觀之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分別約定：「（合約終止及違約責任）⒉任一方如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⑴任一方依法進行重整或清算程序，或依破產法聲請和解、宣告破產或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分、其他任何司法上或行政上之處分致無法履行本合約者。…⑶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等語（見本院卷第243頁）。查被上訴人自113、114年起，遭眾多加盟主提起返還加盟金、損害賠償、履行契約、支付命令、假扣押等民事訴訟及詐欺、背信等刑事訴訟，被上訴人之財產（包括存款、機台）已遭債權人扣押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法學檢索系統查詢資料、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31、132、138號裁定、114年度重訴字第489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裁全字第1430號裁定、加盟主自救會討論群組資料、刑事告訴狀、被上訴人網頁資料等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3至90、95至99、135至147、285至290頁），堪認被上訴人因受債權人強制執行、假扣押，現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
　⒉查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間為同年2月2日，上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封測廠之落機地點，已如前述。然經本院函詢華泰電子是否與被上訴人簽約，提供該公司廠區、營業地等處所予被上訴人設置販賣機營業？業經該公司函覆稱：被上訴人曾於112年11月、113年3月間致電該公司推廣介紹智能販賣機相關事宜，但該公司無設置需求，故婉拒，並未合作或簽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81、193頁），顯見被上訴人於113年2月2日在線上選位會上提供上訴人選位之「華泰電子封測廠」，乃實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再參酌公平會處分書及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749號民事判決，可知滙聚公司於線上選位會所提出之場域名單，大部分均係無法供加盟主機台落機營業之場域，此非單一或偶發事件，而係滙聚公司以虛構或無合作可能之熱門場域作為招商誘餌，藉以吸引加盟主以高昂價格參與加盟並購買機台，嗣後再以技術性理由推遲落機（見本院卷第247至264、291、303頁），足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1、2項約定情節重大。則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3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亦屬可取。
　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若干？
　　⑴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17萬6,500元部分：
　　　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雙方同意，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行、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和解金或合理之律師費用等）」等語，而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明文約定違約方應負該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43頁）。查上訴人已於112年8月11日付訖加盟金85萬元，並於113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之約定，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之違約行為，致其支出一、二審律師費合計17萬6,500元，業據提出律師報價請款單、律師費匯款資訊、繳費收據等為證（見本院卷275至283第頁），應堪採信。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前，尚未交付系爭機台予上訴人，為其所不爭，且被上訴人於線上選位會提供實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予上訴人選位，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所受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17萬6,500元之損失，與被上訴人之上開違約行為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項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賠償，當屬有據。
　　⑵預期營業利益10萬元：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加盟說明會中稱：「系爭機台若每日銷售商品30份，平均月淨利為2萬4,500元」，故伊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機台以每月淨利1萬元計算、10個月之營業損失合計10萬元等語，並提出美食廚房機收益分析表（下稱系爭分析表）為證（見原審卷第167頁）。惟查，本件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前，被上訴人尚未交付系爭機台予上訴人，已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有何因該機台落機營業而獲取營業利益之可能；況被上訴人於原審已抗辯：系爭分析表僅係其於加盟展中之簡報，僅為預估等語（見原審卷第138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被上訴人有以系爭分析表保證系爭機台之獲利數額，且選位地點之機台如營業不善，亦有虧損之可能，上訴人迄未證明當能獲利，則上訴人主張：其受有系爭機台10個月營業利益之損失10萬元，請求被上訴人如數賠償等語，尚不足取。
　　⑶綜上，上訴人本訴部分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加盟金85萬元，追加之訴部分得請求賠償律師費17萬6,500元，其餘請求不應准許。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上訴人之本訴及追加之訴部分均得據此規定，請求加付法定遲延利息。查上訴人之民事起訴狀、民事上訴理由㈡狀分別係於113年7月23日、115年4月8日送達被上訴人，此有原審及本院之送達證書存卷可查（見原審卷第53頁；本院卷第183頁），則上訴人之本訴、追加之訴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113年7月24日、115年4月9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均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本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及自113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除減縮部分外）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萬6,500元，及自115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按5％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餘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又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對被上訴人之請求，既與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第229條、第254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之請求係屬選擇合併，請求法院擇一為勝訴判決，本院既已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判決上訴人勝訴在案，自無庸再就其餘訴訟標的為裁判，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071號

上  訴  人  謝佩珊  



訴訟代理人  余國安律師

被 上訴 人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

月1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

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柒萬陸仟伍佰元，及自民國

一一五年四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被上

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四，

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30日簽立「智能販賣機委

    任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參加被上訴人

    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美食廚房，加熱機型」

    智能販賣機一台（下稱系爭機台），加盟金為新臺幣（下同

    ）85萬元，伊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金。被上訴人於

    說明會中，承諾於簽約後90日內完成選位、落機開始營業，

    卻遲未交付系爭機台、未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經伊屢

    次催告後仍未履行，伊已於113年3月15日寄發律師函予被上

    訴人並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現遭眾多加盟主提起民

    、刑事訴訟，總公司已人去樓空，無法依約提供選位、落機

    、機器維修、商品補貨、客服聯繫等服務，被上訴人之資產

    亦遭債權人扣押，處於無資力狀態，此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

    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使伊受有加盟金85萬元之損失。又被

    上訴人現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假扣押，致無法履行系爭契約

    ，且被上訴人於招攬加盟過程中，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

    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系爭契約情節重

    大，伊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不經催

    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另被上訴人標榜令加盟主

    快速營運獲利，卻以不存在之經營據點為廣告內容，吸引加

    盟主簽訂契約，且其庫存販賣機數量不足以因應眾多加盟主

    之需求，卻未說明上情，使包含伊在內之眾多加盟主久候多

    年仍未落機，已構成侵權行為等情。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

    、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回

    復原狀及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

    第3款、第1項約定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並於

    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依同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擇一求為

    命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本息之判決。又伊因被上訴人上述債

    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致支出一、二審律師費17萬6,500元

    ，且損失原預期可得營業利益10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9條

    第1項後段規定，於本院追加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7萬6,500

    元（計算式：17萬6,500元＋1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就上

    開本訴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於本院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7萬6,500元，及自民事上訴理由㈡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

    訴人於本院就本訴部分，追加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184

    條第1項後段、第2項之請求權；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一

    、二審律師費及營業利益損失合計27萬6,500元。經核其追

    加上開請求權及追加聲明，均係基於系爭契約履約爭議之同

    一基礎事實為訴之追加，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

    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尚屬無礙，應予准許。又上訴人

    於本院就本訴部分，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第1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合於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

    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書狀則以：系爭契

    約為販賣系爭機台（買賣）與後續機台維護（承攬）之混合

    契約，機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

    ，並非伊之契約義務。系爭契約第8條、第9條已有終止合約

    之約定，上訴人不得依民法規定主張解除或提前終止契約；

    縱認上訴人得終止契約，僅能就系爭契約承攬部分為終止，

    不及於85萬元買賣價金部分。系爭契約未約定尋找點位、落

    機期限，伊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曾與上訴人討論更換為台製

    廣碇加熱機台，並提供機台照片、選位資訊予上訴人，上訴

    人已於113年2月2日參與落機地點之選位程序並完成選位（

    地點為華泰電子封測廠），故伊並無給付遲延，亦未違反系

    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本件係因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即

    表達解除契約之意，兩造就解約方式進行商討，自難期待伊

    後續進行交付機台、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是上訴人依

    債務不履行、給付遲延、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伊返還加盟金及

    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11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參

    加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系爭機台1台

    ，加盟金為85萬元，上訴人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金

    。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間通知上訴人可免費更換為台製廣碇

    加熱機台，並提供該機台照片予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3年1

    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間為同年2月2日，上

    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封測廠之落機地點。

    嗣上訴人於同年3月15日寄發馳律（律函）字第113031501號

    律師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遲延落

    機時間、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為由，主張解除或終止系爭契約

    ，請求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返還加盟金及賠償所受損害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契約、加盟主手冊、上訴人付

    款資料、統一發票、系爭律師函、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等在

    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至43、79至85、89至104、147、163

    至166頁；本院卷第235至24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觀之系爭契約之前言、第2條第1項、第3條第3項、第4條第1

    、2、5、6項、第5條第1至4項分別約定：「…乙方（指上訴

    人）擬參與加盟甲方（指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

    店，委託甲方協助經營及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劃、指

    導行銷及管理等）…」、「（合約期間）⒈本合約自雙方簽署

    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續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指系爭機台

    ）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10年期間。」、「（加盟金）⒊乙

    方依約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本條第1項第1款所列全

    部機台之所有權，惟於本合約期間內關於該等機台之經營及

    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仍

    同意按本合約約定與甲方相互配合，並共同維持『滙聚』品牌

    之服務品質及商譽。」、「（機台安裝程序與維修保固服務

    ）⒈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協助尋找機

    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⒉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

    準備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因實際採購狀況

    以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

    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⒌乙方同意按月

    向甲方支付機台之系統維護費。前述系統維護費之計費方式

    每個月以新台幣5千元（含稅）整計，其系統維護內容除雙

    方另有約定外，僅包含下列事項：⑴機台維修保固費用（不

    包含人為破壞之損耗）；⑵系統雲端儲存月費；⑶金流設備與

    系統承租月費；⑷智能販賣機網路月費；⑸智能販賣機行銷互

    動感應設備承租月費。⒍…倘機台於正常使用狀況下有故障情

    事產生（如：出貨軌道、加熱裝置、收費或找零之故障等）

    ，甲方同意按本合約約定派員提供維修或保固服務。…」、

    「（加盟經營責任）⒈甲方於本合約期間內，將視營運階段

    及實際合作情況協助乙方進行開業輔導、經營及營運指導和

    行銷企劃等技術事項，…⒉為維持『滙聚』品牌良好之服務品質

    及商譽，乙方同意並承諾其加盟所需之機台設備、產品內容

    、販售品牌及品牌包裝等，皆委由甲方或甲方為乙方加盟事

    宜所洽談之品牌廠商或支援服務業者提供協助。⒊乙方同意

    加盟機台之產品內容、販售品牌及品牌包裝等，全數委由甲

    方統一規劃決定，包含但不限於產品內容之定價、品項、規

    格以及品質等。…⒋乙方因加盟機台之營運所獲得之產品收入

    ，扣除甲方因協助乙方營運所產生之必要費用後，全歸乙方

    所有，由甲方按本合約第6條約定給付予乙方。前開必要費

    用包含但不限於系統維護費、機台使用線上金流之刷卡手續

    費(3％)、電費以及產品原物料費用等。」等語（見本院卷第

    237至241頁）。可知系爭契約係兼具委任（加盟經營、尋找

    機台落機地點、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商標權

    授權、買賣（系爭機台、商品及原物料等）、承攬（機台維

    修等）等性質之混合契約甚明。

　㈡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加盟主手冊」記載：智販機是無人的事

    業，因此開發場域經營與挑選格外重要，從客群分析、地點

    分析後，決定要開發此場域需要經過層層的關卡與長時間的

    等待。場域點位開發要經過八大流程：⒈窗口聯繫－透過人脈

    、仲介、場域開發部致電、寫信等聯繫開發。⒉提案簡報－窗

    口有意願後敲定雙方第一次會面時間進行機台提案簡介。⒊

    進行場勘－該場域能提供擺放的位置進行第一次場勘。⒋合約

    擬定－由雙方法務初步擬定承租合約。⒌二次分析－針對場域

    提供所擺放之位置，進行人流、客群效益等評估。⒍洽談合

    約－租金定案、或該場域需要額外結帳系統等相關配合事宜

    。⒎評估拉電－該場域電力是否能負荷，若需增加電力則需請

    水電師傅來規劃拉電路線。⒏運送路線－機台運送路線，商品

    補貨路線等評估與規劃。每個場域洽談都需要經過以上八大

    流程，同時也需要經過法務、會計及眾多人力，每個場域皆

    需耗時3至4個月的洽談與溝通，才能擁有一個好的場域。開

    發場域需要花費時間、人力、物力、場域仲介費，滙聚平均

    開發一個場域投入的成本大約為5至10萬。雖然智販機優勢

    是能夠移動改變地點，但每一個好的場域點位，開發都不容

    易，希望各位能夠與滙聚共同一起珍惜得來不易的場域等語

    （見原審卷第92、93頁）；復參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

    平會）前以被上訴人於112年加盟展招募系爭機台加盟過程

    宣稱保證加盟主加盟之系爭機台可以擺到台積電、聯電、大

    立光或日月光等點位，係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

    ）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等為由，對被上訴人裁處80萬

    元罰鍰等情，亦有公平會114年12月26日公處字第114111號

    處分書（下稱公平會處分書）、新聞稿存卷可查（見本院卷

    第105、247至264頁），足徵上訴人加盟被上訴人之「滙聚

    」品牌連鎖加盟店時，兩造應已約定由被上訴人負責尋找系

    爭機台之適當營業地點，提供點位予上訴人選擇後，再安裝

    系爭機台使上訴人營運獲利，此亦為被上訴人對外招攬時，

    吸引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加盟主以高價購買機台並參加「滙聚

    」品牌加盟店之關鍵，甚為灼然。被上訴人徒以系爭契約第

    4條第1項前段約定上訴人可自行或由被上訴人協助尋找機台

    預期落機放置地點等文字，主張系爭機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

    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並非伊之契約義務，上訴人

    支付之85萬元乃系爭機台之買賣價金云云，均不足採。

　㈢上訴人得依系爭機台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終止系爭

    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⒈觀之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分別約定：「（合約

    終止及違約責任）⒉任一方如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

    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

    負損害賠償責任：⑴任一方依法進行重整或清算程序，或依

    破產法聲請和解、宣告破產或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分

    、其他任何司法上或行政上之處分致無法履行本合約者。…⑶

    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等語（見本院卷第243頁

    ）。查被上訴人自113、114年起，遭眾多加盟主提起返還加

    盟金、損害賠償、履行契約、支付命令、假扣押等民事訴訟

    及詐欺、背信等刑事訴訟，被上訴人之財產（包括存款、機

    台）已遭債權人扣押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法學檢索系統查

    詢資料、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31、132、138號裁定、114

    年度重訴字第489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裁全

    字第1430號裁定、加盟主自救會討論群組資料、刑事告訴狀

    、被上訴人網頁資料等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3至90、95至

    99、135至147、285至290頁），堪認被上訴人因受債權人強

    制執行、假扣押，現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是上訴人主張其

    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

    約並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

　⒉查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

    間為同年2月2日，上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

    封測廠之落機地點，已如前述。然經本院函詢華泰電子是否

    與被上訴人簽約，提供該公司廠區、營業地等處所予被上訴

    人設置販賣機營業？業經該公司函覆稱：被上訴人曾於112

    年11月、113年3月間致電該公司推廣介紹智能販賣機相關事

    宜，但該公司無設置需求，故婉拒，並未合作或簽約等語（

    見本院卷第181、193頁），顯見被上訴人於113年2月2日在

    線上選位會上提供上訴人選位之「華泰電子封測廠」，乃實

    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再參酌公平會處分書及原法院11

    4年度訴字第1749號民事判決，可知滙聚公司於線上選位會

    所提出之場域名單，大部分均係無法供加盟主機台落機營業

    之場域，此非單一或偶發事件，而係滙聚公司以虛構或無合

    作可能之熱門場域作為招商誘餌，藉以吸引加盟主以高昂價

    格參與加盟並購買機台，嗣後再以技術性理由推遲落機（見

    本院卷第247至264、291、303頁），足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

    契約第4條第1、2項約定情節重大。則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

    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3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

    求損害賠償，亦屬可取。

　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若干？

　　⑴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17萬6,500元部分：

　　　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雙方同意，除本合約另有

      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

      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行、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

      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和解金或合理之律師費用等）

      」等語，而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明文約定違約方應負該條

      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43頁）。查上訴人已

      於112年8月11日付訖加盟金85萬元，並於113年3月15日寄

      發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

      之約定，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又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之違約行為，致其支出一、二審

      律師費合計17萬6,500元，業據提出律師報價請款單、律

      師費匯款資訊、繳費收據等為證（見本院卷275至283第頁

      ），應堪採信。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前，尚未交付

      系爭機台予上訴人，為其所不爭，且被上訴人於線上選位

      會提供實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予上訴人選位，已如前

      述，堪認上訴人所受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17萬6,500元

      之損失，與被上訴人之上開違約行為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項之約定請求此

      部分損害賠償，當屬有據。

　　⑵預期營業利益10萬元：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加盟說明會中稱：「系爭機台

      若每日銷售商品30份，平均月淨利為2萬4,500元」，故伊

      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機台以每月淨利1萬元計算、10

      個月之營業損失合計10萬元等語，並提出美食廚房機收益

      分析表（下稱系爭分析表）為證（見原審卷第167頁）。

      惟查，本件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前，被上訴人尚未交付系

      爭機台予上訴人，已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有何因該機台

      落機營業而獲取營業利益之可能；況被上訴人於原審已抗

      辯：系爭分析表僅係其於加盟展中之簡報，僅為預估等語

      （見原審卷第138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被上訴人有以系

      爭分析表保證系爭機台之獲利數額，且選位地點之機台如

      營業不善，亦有虧損之可能，上訴人迄未證明當能獲利，

      則上訴人主張：其受有系爭機台10個月營業利益之損失10

      萬元，請求被上訴人如數賠償等語，尚不足取。

　　⑶綜上，上訴人本訴部分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加盟金85萬元

      ，追加之訴部分得請求賠償律師費17萬6,500元，其餘請

      求不應准許。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規定甚明，上訴人之本訴及追加之訴部分均得據

    此規定，請求加付法定遲延利息。查上訴人之民事起訴狀、

    民事上訴理由㈡狀分別係於113年7月23日、115年4月8日送達

    被上訴人，此有原審及本院之送達證書存卷可查（見原審卷

    第53頁；本院卷第183頁），則上訴人之本訴、追加之訴分

    別請求被上訴人自113年7月24日、115年4月9日起算法定遲

    延利息，均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

    1項約定，本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及自113年7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

    除減縮部分外）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17萬6,500元，及自115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按5％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餘追

    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又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

    第1項約定對被上訴人之請求，既與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

    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第229條、第254條、第

    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之請求係屬選擇合併，請求法

    院擇一為勝訴判決，本院既已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

    、第3款、第1項約定判決上訴人勝訴在案，自無庸再就其餘

    訴訟標的為裁判，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

    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

    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071號

上  訴  人  謝佩珊  



訴訟代理人  余國安律師

被 上訴 人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捌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柒萬陸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四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30日簽立「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參加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美食廚房，加熱機型」智能販賣機一台（下稱系爭機台），加盟金為新臺幣（下同）85萬元，伊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金。被上訴人於說明會中，承諾於簽約後90日內完成選位、落機開始營業，卻遲未交付系爭機台、未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經伊屢次催告後仍未履行，伊已於113年3月15日寄發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並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現遭眾多加盟主提起民、刑事訴訟，總公司已人去樓空，無法依約提供選位、落機、機器維修、商品補貨、客服聯繫等服務，被上訴人之資產亦遭債權人扣押，處於無資力狀態，此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使伊受有加盟金85萬元之損失。又被上訴人現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假扣押，致無法履行系爭契約，且被上訴人於招攬加盟過程中，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系爭契約情節重大，伊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另被上訴人標榜令加盟主快速營運獲利，卻以不存在之經營據點為廣告內容，吸引加盟主簽訂契約，且其庫存販賣機數量不足以因應眾多加盟主之需求，卻未說明上情，使包含伊在內之眾多加盟主久候多年仍未落機，已構成侵權行為等情。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回復原狀及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並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本息之判決。又伊因被上訴人上述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致支出一、二審律師費17萬6,500元，且損失原預期可得營業利益10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後段規定，於本院追加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7萬6,500元（計算式：17萬6,500元＋1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就上開本訴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7萬6,500元，及自民事上訴理由㈡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於本院就本訴部分，追加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之請求權；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一、二審律師費及營業利益損失合計27萬6,500元。經核其追加上開請求權及追加聲明，均係基於系爭契約履約爭議之同一基礎事實為訴之追加，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尚屬無礙，應予准許。又上訴人於本院就本訴部分，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第1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書狀則以：系爭契約為販賣系爭機台（買賣）與後續機台維護（承攬）之混合契約，機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並非伊之契約義務。系爭契約第8條、第9條已有終止合約之約定，上訴人不得依民法規定主張解除或提前終止契約；縱認上訴人得終止契約，僅能就系爭契約承攬部分為終止，不及於85萬元買賣價金部分。系爭契約未約定尋找點位、落機期限，伊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曾與上訴人討論更換為台製廣碇加熱機台，並提供機台照片、選位資訊予上訴人，上訴人已於113年2月2日參與落機地點之選位程序並完成選位（地點為華泰電子封測廠），故伊並無給付遲延，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本件係因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即表達解除契約之意，兩造就解約方式進行商討，自難期待伊後續進行交付機台、踐行加盟處所之落機程序。是上訴人依債務不履行、給付遲延、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伊返還加盟金及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11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參加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並採購系爭機台1台，加盟金為85萬元，上訴人已於同年8月11日付訖上開價金。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間通知上訴人可免費更換為台製廣碇加熱機台，並提供該機台照片予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間為同年2月2日，上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封測廠之落機地點。嗣上訴人於同年3月15日寄發馳律（律函）字第113031501號律師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遲延落機時間、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為由，主張解除或終止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返還加盟金及賠償所受損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契約、加盟主手冊、上訴人付款資料、統一發票、系爭律師函、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至43、79至85、89至104、147、163至166頁；本院卷第235至24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觀之系爭契約之前言、第2條第1項、第3條第3項、第4條第1、2、5、6項、第5條第1至4項分別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擬參與加盟甲方（指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委託甲方協助經營及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合約期間）⒈本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續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指系爭機台）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10年期間。」、「（加盟金）⒊乙方依約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本條第1項第1款所列全部機台之所有權，惟於本合約期間內關於該等機台之經營及營運（包含但不限於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仍同意按本合約約定與甲方相互配合，並共同維持『滙聚』品牌之服務品質及商譽。」、「（機台安裝程序與維修保固服務）⒈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⒉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準備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因實際採購狀況以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⒌乙方同意按月向甲方支付機台之系統維護費。前述系統維護費之計費方式每個月以新台幣5千元（含稅）整計，其系統維護內容除雙方另有約定外，僅包含下列事項：⑴機台維修保固費用（不包含人為破壞之損耗）；⑵系統雲端儲存月費；⑶金流設備與系統承租月費；⑷智能販賣機網路月費；⑸智能販賣機行銷互動感應設備承租月費。⒍…倘機台於正常使用狀況下有故障情事產生（如：出貨軌道、加熱裝置、收費或找零之故障等），甲方同意按本合約約定派員提供維修或保固服務。…」、「（加盟經營責任）⒈甲方於本合約期間內，將視營運階段及實際合作情況協助乙方進行開業輔導、經營及營運指導和行銷企劃等技術事項，…⒉為維持『滙聚』品牌良好之服務品質及商譽，乙方同意並承諾其加盟所需之機台設備、產品內容、販售品牌及品牌包裝等，皆委由甲方或甲方為乙方加盟事宜所洽談之品牌廠商或支援服務業者提供協助。⒊乙方同意加盟機台之產品內容、販售品牌及品牌包裝等，全數委由甲方統一規劃決定，包含但不限於產品內容之定價、品項、規格以及品質等。…⒋乙方因加盟機台之營運所獲得之產品收入，扣除甲方因協助乙方營運所產生之必要費用後，全歸乙方所有，由甲方按本合約第6條約定給付予乙方。前開必要費用包含但不限於系統維護費、機台使用線上金流之刷卡手續費(3％)、電費以及產品原物料費用等。」等語（見本院卷第237至241頁）。可知系爭契約係兼具委任（加盟經營、尋找機台落機地點、商品規劃、指導、行銷及管理等）、商標權授權、買賣（系爭機台、商品及原物料等）、承攬（機台維修等）等性質之混合契約甚明。

　㈡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加盟主手冊」記載：智販機是無人的事業，因此開發場域經營與挑選格外重要，從客群分析、地點分析後，決定要開發此場域需要經過層層的關卡與長時間的等待。場域點位開發要經過八大流程：⒈窗口聯繫－透過人脈、仲介、場域開發部致電、寫信等聯繫開發。⒉提案簡報－窗口有意願後敲定雙方第一次會面時間進行機台提案簡介。⒊進行場勘－該場域能提供擺放的位置進行第一次場勘。⒋合約擬定－由雙方法務初步擬定承租合約。⒌二次分析－針對場域提供所擺放之位置，進行人流、客群效益等評估。⒍洽談合約－租金定案、或該場域需要額外結帳系統等相關配合事宜。⒎評估拉電－該場域電力是否能負荷，若需增加電力則需請水電師傅來規劃拉電路線。⒏運送路線－機台運送路線，商品補貨路線等評估與規劃。每個場域洽談都需要經過以上八大流程，同時也需要經過法務、會計及眾多人力，每個場域皆需耗時3至4個月的洽談與溝通，才能擁有一個好的場域。開發場域需要花費時間、人力、物力、場域仲介費，滙聚平均開發一個場域投入的成本大約為5至10萬。雖然智販機優勢是能夠移動改變地點，但每一個好的場域點位，開發都不容易，希望各位能夠與滙聚共同一起珍惜得來不易的場域等語（見原審卷第92、93頁）；復參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前以被上訴人於112年加盟展招募系爭機台加盟過程宣稱保證加盟主加盟之系爭機台可以擺到台積電、聯電、大立光或日月光等點位，係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等為由，對被上訴人裁處80萬元罰鍰等情，亦有公平會114年12月26日公處字第114111號處分書（下稱公平會處分書）、新聞稿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247至264頁），足徵上訴人加盟被上訴人之「滙聚」品牌連鎖加盟店時，兩造應已約定由被上訴人負責尋找系爭機台之適當營業地點，提供點位予上訴人選擇後，再安裝系爭機台使上訴人營運獲利，此亦為被上訴人對外招攬時，吸引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加盟主以高價購買機台並參加「滙聚」品牌加盟店之關鍵，甚為灼然。被上訴人徒以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前段約定上訴人可自行或由被上訴人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等文字，主張系爭機台落機地點之尋覓及進駐程序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並非伊之契約義務，上訴人支付之85萬元乃系爭機台之買賣價金云云，均不足採。

　㈢上訴人得依系爭機台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⒈觀之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分別約定：「（合約終止及違約責任）⒉任一方如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⑴任一方依法進行重整或清算程序，或依破產法聲請和解、宣告破產或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分、其他任何司法上或行政上之處分致無法履行本合約者。…⑶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等語（見本院卷第243頁）。查被上訴人自113、114年起，遭眾多加盟主提起返還加盟金、損害賠償、履行契約、支付命令、假扣押等民事訴訟及詐欺、背信等刑事訴訟，被上訴人之財產（包括存款、機台）已遭債權人扣押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法學檢索系統查詢資料、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31、132、138號裁定、114年度重訴字第489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裁全字第1430號裁定、加盟主自救會討論群組資料、刑事告訴狀、被上訴人網頁資料等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3至90、95至99、135至147、285至290頁），堪認被上訴人因受債權人強制執行、假扣押，現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

　⒉查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其舉辦線上選位會時間為同年2月2日，上訴人參加該次選位會後，選定華泰電子封測廠之落機地點，已如前述。然經本院函詢華泰電子是否與被上訴人簽約，提供該公司廠區、營業地等處所予被上訴人設置販賣機營業？業經該公司函覆稱：被上訴人曾於112年11月、113年3月間致電該公司推廣介紹智能販賣機相關事宜，但該公司無設置需求，故婉拒，並未合作或簽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81、193頁），顯見被上訴人於113年2月2日在線上選位會上提供上訴人選位之「華泰電子封測廠」，乃實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再參酌公平會處分書及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749號民事判決，可知滙聚公司於線上選位會所提出之場域名單，大部分均係無法供加盟主機台落機營業之場域，此非單一或偶發事件，而係滙聚公司以虛構或無合作可能之熱門場域作為招商誘餌，藉以吸引加盟主以高昂價格參與加盟並購買機台，嗣後再以技術性理由推遲落機（見本院卷第247至264、291、303頁），足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1、2項約定情節重大。則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3款約定，不經催告逕行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亦屬可取。

　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若干？

　　⑴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17萬6,500元部分：

　　　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雙方同意，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行、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和解金或合理之律師費用等）」等語，而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明文約定違約方應負該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43頁）。查上訴人已於112年8月11日付訖加盟金85萬元，並於113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律師函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之約定，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之違約行為，致其支出一、二審律師費合計17萬6,500元，業據提出律師報價請款單、律師費匯款資訊、繳費收據等為證（見本院卷275至283第頁），應堪採信。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前，尚未交付系爭機台予上訴人，為其所不爭，且被上訴人於線上選位會提供實際上無法落機營業之地點予上訴人選位，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所受加盟金85萬元及律師費17萬6,500元之損失，與被上訴人之上開違約行為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項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賠償，當屬有據。

　　⑵預期營業利益10萬元：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加盟說明會中稱：「系爭機台若每日銷售商品30份，平均月淨利為2萬4,500元」，故伊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機台以每月淨利1萬元計算、10個月之營業損失合計10萬元等語，並提出美食廚房機收益分析表（下稱系爭分析表）為證（見原審卷第167頁）。惟查，本件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前，被上訴人尚未交付系爭機台予上訴人，已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有何因該機台落機營業而獲取營業利益之可能；況被上訴人於原審已抗辯：系爭分析表僅係其於加盟展中之簡報，僅為預估等語（見原審卷第138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被上訴人有以系爭分析表保證系爭機台之獲利數額，且選位地點之機台如營業不善，亦有虧損之可能，上訴人迄未證明當能獲利，則上訴人主張：其受有系爭機台10個月營業利益之損失10萬元，請求被上訴人如數賠償等語，尚不足取。

　　⑶綜上，上訴人本訴部分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加盟金85萬元，追加之訴部分得請求賠償律師費17萬6,500元，其餘請求不應准許。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上訴人之本訴及追加之訴部分均得據此規定，請求加付法定遲延利息。查上訴人之民事起訴狀、民事上訴理由㈡狀分別係於113年7月23日、115年4月8日送達被上訴人，此有原審及本院之送達證書存卷可查（見原審卷第53頁；本院卷第183頁），則上訴人之本訴、追加之訴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113年7月24日、115年4月9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均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本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5萬元，及自113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除減縮部分外）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萬6,500元，及自115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按5％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餘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又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對被上訴人之請求，既與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第259條第2款、第260條、第229條、第254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之請求係屬選擇合併，請求法院擇一為勝訴判決，本院既已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第1項約定判決上訴人勝訴在案，自無庸再就其餘訴訟標的為裁判，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